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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国防教育条例 

 （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２日四川省第七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防教育，增强公民的国防

观念，促进国防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国防教育，是指国家对

法定学龄以上的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

观念、国防法律法规、国防知识技能的教育，是对

公民进行履行保卫祖国和其他国防义务的教育。 

第三条 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应当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。加强国防教育是

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

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。 

第四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

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地方军事部门应积极

组织本单位的国防教育活动。 

驻川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，应当

支持和配合地方开展国防教育活动。 

第五条 国防教育应贯彻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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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和防卫方针、政策。 

国防教育必须注重实效。 

第六条 国防教育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进

行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国防教育委员会，负责

对国防教育工作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，其日常工作

由同级政府的兵役机关会同宣传、教育部门负责，

其他有关部门配合。 

国防教育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、

兵役机关、社会团体及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组成，

主任委员由政府负责人担任。 

第七条 国防教育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、法

规和方针、政策； 

（二）制定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

育规划和措施； 

（三）研究解决在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工作

的重大问题； 

（四）检查、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

育工作，总结和推广基层单位的国防教育经验。 

省国防教育委员会组织省兵役机关、省教育委

员会和有关部门编写和审定、颁发国防教育教材。 

第八条 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：学习国防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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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、国防历史、国防法律法规、国防常识、国防科

学技术、国防体育、武装力量建设等方面的知识，

开展国防技能培训。 

第九条 国防教育分别按重点教育和一般教育

的要求进行。 

民兵、预备役人员和高级中等学校（含中等职

业技术学校）以上学校的学生接受重点教育；其他

人员接受一般教育。 

接受重点教育的公民，通过军事训练和参加各

项国防教育活动，增强国防观念，掌握国防知识和

技能。接受一般教育的公民，通过参加国防教育活

动，树立国防观念，了解国防常识和掌握初步技能。 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

负责人，应带头参加国防教育活动，履行国防教育

的组织领导责任。 

第十条 民兵、预备役组织必须有计划地对民

兵、预备役人员进行国防教育。 

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各级各类学

校的国防教育列入正常的教育教学计划，分年龄、

分层次对学生实施国防教育。 

第十二条 文化、教育、广播电视、新闻出版、

卫生等部门应将国防教育的宣传纳入工作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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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

位应根据本行业、本单位特点，分别情况对干部职

工进行国防教育。 

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委员会、农村村民委员会

应动员本区域内居民、村民接受国防教育。 

第十五条 省军区、军分区、人民武装、人民

防空和国防科研部门应积极开展国防教育的理论研

究活动。 

人民政府鼓励单位、个人开展国防教育的理论

研究活动，促进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。 

第十六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国防教育经费

列入本级地方财政预算，专款专用。各级国家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的国防教育经费，在本单

位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。 

第十七条 民兵、预备役组织可按照国家有关

的政策规定开展以劳养武活动，其收入用于国防教

育和民兵预备役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国

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，由县以

上人民政府或国防教育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。 

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至十四条、第

十六条的单位，国防教育委员会视其情节轻重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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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批评，或国防教育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，由其行

政主管部门对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。 

对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公民，由其所在单位、

社会团体、村民或居民组织、学校给予批评教育。 

妨碍国防教育，或破坏国防教育设施的，由公

安部门视其情节轻重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，由省国

防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

起施行。 

四川省国防教育实施办法 

 

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158号《四川省国防教育

实施办法》已经 2001 年 12 月 17 日省人民政府第

70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2002 年 2 月 1

日起施行。 

省长 张中伟 

2001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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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，增强公民的国

防观念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

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

育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制定本实施

办法。 

第二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居住的中国公民都

应当自觉接受国防教育；所有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

学校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都应当开展国防教

育工作。 

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国防教育纳入精神文

明建设总体规划、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中小学教育计

划，并把国防教育作为拥政爱民、拥军优属工作、

军民共建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。 

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、鼓励并引导、

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益于国防教育的活动，

并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

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

教育工作。驻地军事单位协助和支持地方人民政府

开展国防教育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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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国家通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，使公民增

强国防观念，掌握基本国防知识，学习必要的军事

技能，激发爱国热情，自觉履行国防义务。 

第七条国防教育应坚持全民参与、长期坚持、

讲求实效的方针，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、

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

相结合的原则，针对不同对象确定相应的教育内容

并分类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国防知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国防理

论、国防历史、国防法制、国防常识、国防科技、

国防经济、国防形势、国防体育以及人民防空等。 

第九条各级领导干部，现役军人、民兵、预备

役人员，各高等学校、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

的学生接受重点教育；其他人员接受普及教育。 

第二章国防教育的职责分工

第十条省国防教育工作机构领导全省的国防教

育工作。省国防教育工作机构在省政府兵役机关设

立办公室，负责省国防教育工作机构的日常工作。 

市、州、县（市、区）国防教育工作机构组织、

指导、协调并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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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国防教育工作机构在同级党委、政府和军

事机关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同时接受上一级国防教育

工作机构指导。 

第十一条各级宣传部门负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的国防教育并指导全社会国防教育的舆论宣传工

作，拟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国防教育计划，组织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国防教育，定期向国防教育

工作机构通报国防教育工作情况。 

第十二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类学校的国

防教育，下达学生国防教育计划，指导、检查和督

促教育系统国防教育工作落实，定期向国防教育工

作机构通报开展国防教育的情况。 

第十三条各级经济贸易行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

门负责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国防教育，拟定企业事

业单位职工国防教育计划，适时组织对职工的国防

教育，定期向国防教育工作机构通报国防教育情况。

各级工会协助开展国防教育。 

第十四条各级民政部门应把国防教育同开展拥

军优属活动结合起来，纳入创建“双拥模范城”（县、

区）考核评比内容，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防教育工作

机构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工作。 

第十五条各级文化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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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开展多种艺术形式的国

防教育活动，组织编辑出版国防教育类出版物。 

第十六条各级政府应当支持国防教育，落实国

防教育必需的经费。 

第十七条军分区、人武部应在地方党委、政府

领导下，负责国防教育工作机构的日常工作，协调

有关部门积极搞好本地区的国防教育，抓好所属部

队和民兵、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。 

第十八条各级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和工会、

共青团、妇联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应发挥本系统、

本单位优势和专业特点，积极进行全民国防教育宣

传。 

第十九条街道办事处、镇（乡）人民政府负责

本辖区的国防教育，并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

要内容，结合征兵工作、拥军优属以及重大节日、

纪念日活动，对居民、村民进行国防教育。 

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、农村村民委员会可以聘

请退役军人协助开展国防教育。 

第三章全民国防教育

第二十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各级各类学

校的国防教育列入正常的教学计划，并加强对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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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防教育的组织、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分年龄、分层

次对学生实施国防教育。 

第二十一条各类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知

识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，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

动相结合，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。 

各类小学和初级中学每学期应安排足够时间的

国防教育课目，并根据需要聘请驻地军事单位人员

任校外辅导员，协助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

活动。 

有条件的小学和初级中学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

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少年军校活动。教育行政部门和

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少年军校活动的指导。 

第二十二条有关学校成立少年军校，应具备开

展国防教育的基本条件，拟定相应的活动计划，经

当地国防教育工作机构同意，并报同级教育行政部

门备案。 

第二十三条高等院校、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

中学的学校应当依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国防教育

计划，在教学中设置不少于 1周时间的国防教育课

程，安排专门的国防教育内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国

防教育活动。 

高等学校、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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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军事训练工作，由学校负责军事训练的机构或者

军事教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驻地军事单

位应当积极协助学校组织好学生的军事训练。 

第二十四条各级党校、行政学院应当将国防教

育纳入培训计划，在课程中设置适当的国防教育课，

聘请驻地军事单位人员讲授国防形势和国防知识，

增强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。 

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

和特点，每年安排一定时间，采取多种形式对机关

工作人员进行国防教育。 

第二十六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将国防教育列入职

工教育计划，每年结合政治教育、业务培训、文化

体育等活动，对职工进行国防教育。 

承担国防科研生产、国防设施建设、国防交通

保障等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，应当根据自身所担负

的任务，制定相应的国防教育计划，定期开展国防

教育活动。 

社会团体应当根据各自的活动特点开展多种形

式的国防教育。 

第二十七条省和设区的市的广播电台、电视台

和报刊应开设国防教育节目或国防教育栏目，普及

国防知识。综合性日报每周有 1次国防专栏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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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物定期开设国防教育栏目，信息网站也应设置国

防教育内容。 

第二十八条各军事单位应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

关规定以及形势任务的需要，结合政治教育、军事

训练、执行勤务、征兵工作等，搞好对官兵的国防

教育，并积极协助支持和参与驻地有关单位开展的

国防教育活动。 

第二十九条民兵、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，应

当以预任军官和预任士兵以及民兵干部、应急分队、

基干民兵为重点，结合落实《参训民兵政治教育纲

目》，在民兵整组、训练等活动中，有针对性地开展

国防教育。县级以上国防教育工作机构应当组织民

兵、预备役人员每年至少集中开展 1次面向社会的

国防教育活动。 

第四章国防教育保障

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并根据开展国防教育的需

要，在年度财政预算中保障国防教育所需的经费，

并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逐步增加国防教育经费投入。 

第三十一条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开

展国防教育所需的经费，在本单位预算经费内列支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